社團法人臺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
自強活動招商遴選管理辦法
114年4月9日第28屆第1次會員福祉委員會制定
1、 旅遊地點：由各家旅行社規劃1天國內旅遊之行程景點(最多3個)。
2、 出發日期：每年10-11月。(與得標廠商共同商定)
3、 [bookmark: _GoBack]公告日期：每年11月1日~11月30日截止。
4、 受理時間：每年12月1日~12月31日截止。
5、 費用規劃：每人1,200~1,400元。
6、 相關事項
(1) 每次六梯，每梯250人。
(2) 旅行社至少派有一名全程隨行服務人員負責統籌，另每部遊覽車皆有一名具導遊證照人員進行隨車帶領與解說。
(3) 飲食：
1. 提供1日遊行程之午餐，各餐菜色需符合市價，分別提供葷食及素食菜色，廠商需提供餐廳、菜單及菜色示意圖(或照片)供公會參考，公會保有增減權利。
2. 午餐提供合菜或自助百匯式用餐，餐食費用(含餐廳服務費)4,000~5,000元/桌。
3. 旅遊當日發給參加人員至少一瓶礦泉水(600cc)。
4. 餐飲衛生由得標廠商負全責，如有食物中毒之意外，一切後果由得標廠商負責。
(4) 交通：遊覽車車齡不得逾5年，且需附營業遊覽大客車行照資料證明、乘客責任險投保證明、遊覽車強制險投保證明，以及職業大客車駕駛執照影本（有效期限內）。行前派車若有變動應提前告知。
(5) 保險：旅行社應於履約期間辦理旅行業責任險。
責任保險投保金額：
1. 每一旅客意外死亡新臺幣500萬元。
2. 每一旅客因意外事故所致體傷之醫療費用新臺幣20萬元。
(6) 本活動全程不安排自費行程，旅遊中不得任意安排至購物商店或於遊覽車上販售物品。
(7) 行政工作：
1. 參與者之旅遊手冊(需含領隊及各車導遊姓名與聯絡手機、旅遊介紹與須知等)。
2. 參與者名牌、餐桌桌牌、車次標示牌。旅遊日當天發放給參加人員每人一份及標示放置之責。
3. 旅行社需製作活動布條。
(8) 相關費用及支付方式：旅遊費用所涵蓋項目
1. 車資：旅程所需各種交通運輸之費用。
2. 午餐費：旅程均由廠商安排之餐膳費用。
3. 遊覽費用：包括導遊費、入場門票費、導覽費用。
4. 稅捐：相關稅捐均由旅行社負擔。
5. 保險費。
6. 服務費：領隊、導遊、司機及停車費。
7. 行政費用。
8. 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，則終止契約，無償退還履約保證金。
(9) 訂金於簽約(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)後給於伍拾萬元整，餘款於本案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，由旅行社持「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」向本會請款。
7、 投標廠商資格：
(1) 交通部核准註冊之旅行業執照。
(2)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會員證書。
8、 欲投標之廠商準備以下資料
(1) 公司與品保執照影本
(2) 合格領隊執照影本8人以上
(3) 投標企劃書(請檢附1天國內旅遊之行程規劃。)
9、 送件方式：採e-mail送件(tcnurse.nurse@msa.hinet.net)
10、 注意事項及說明： 
(1) 初選：符合資格之旅行社，公會將與您電話連絡，安排至會員福祉委員會做相關詳細簡報後評分，擇優入圍。
(2) 複選：所有入圍之行程於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後，開放由會員票選最高票獲選。
(3) 依本會作業標準，每年遴選作業一次，如有品質爭議，滿意度調查結果低於80分以下，提請理監事會議檢討決議，下一年度不得參與評比。
十二、聯絡資訊：張淑華 總幹事04-231256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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